
最高八日法院文件
法·

'发 〔2020〕 13号

最高人民法院
印发《关于对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

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

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予以印发 ,自

2020年 5月 6日 起施行 ,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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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对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

和审判执行人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

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防 止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

行人员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法律法规 ,结 合人民法院实际 ,

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配

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的配偶、子女配偶的父母具有律

师身份的,该 工作人员应当主动向所在人民法院组织(人 事)部 门

报告。

第二条 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的配偶、父母、子

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 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应当实行任

职回避 :

(一 )担任该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所任职人民法院辖区内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者设立人的 ;

(二 )在该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所任职人民法院辖区内以

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辩护人 ,或 者为诉讼案件当事人提供其

他有偿法律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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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人民法院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不 得将符合任职回避

条件的人员作为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的拟任人选。

第四条 人民法院在招录补充工作人员时,应 当向拟招录补

充的人员释明本规定的相关内容。

第五条 符合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

员,应 当自本规定生效之 日或者任职回避条件符合之 日起三十 日

内主动向法院组织(人事)部 门提出任职回避申请 ,相 关人民法院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为其另行安排工作岗位 ,确 定职务职级待遇。

第六条 符合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

没有按规定主动提出任职回避申请的,相 关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有

关程序免去其所任领导职务或者将其调离审判执行岗位。

第七条 应当实行任职回避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

的任免权限不在人民法院的,相 关人民法院应当向具有干部任免

权的机关提出为其办理职务调动或者免职等手续的建议。

第八条 符合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根据情节给予批评教育、诫勉、组织处

理或者处分 :

(一 )隐 瞒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职业情况的 ;

(二 )不 按规定主动提出任职回避申请的 ;

(三 )采取弄虚作假手段规避任职回避的 ;

(四 )拒不服从组织调整或者拒不办理公务交接的 ;

(五 )具有其他违反任职回避规定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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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的配偶、父母、子女采

取隐名代理等方式在该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所任职人民法院

辖区内从事律师职业的,应 当责令该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

员辞去领导职务或者将其调离审判执行岗位 ,其本人知情的,应 当

根据相关规定从重处理。

第十条 因任职回避调离审判执行岗位的法院工作人员,任

职回避情形消失后,可 以向法院组织(人 事)部 门申请调 审判执

行岗位。

第十一条 本规定所称父母 ,是指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

系的继父母。

本规定所称子女,是 指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

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规定所称从事律师职业,是指担任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设

立人 ,或 者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辩护人 ,或 者以律师身份

为诉讼案件当事人提供其他有偿法律服务。

本规定所称法院领导干部 ,是 指各级人民法院的领导班子成

员及审判委员会委员。

本规定所称审判执行人员,是 指各级人民法院立案、审判、执

行、审判监督、国家赔偿等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法官、法官助理、

执行员。

本规定所称任职人民法院辖区,包 括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

行人员所任职人民法院及其所辖下级人民法院的辖区。专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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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及其他管辖区域与行政辖区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任

职人民法院辖区,由 解放军军事法院和相关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有

关规定或者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规定 自2020年 5月 6日 起施行 ,《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

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 (试行)》 (法发 E2011〕 5号 )同 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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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 中央政治局常委,政 治局委员,书 记处书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 央办公厅,中 央组织部 ,中 央宣传部 ,中 央

政法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国 务院办公厅,全 国政协办公厅,中 央军

委办公厅`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全 国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展改革委,公安部 ,安全部 ,司 法部,财政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中 央军委政法委员会

全国总工会,全 国妇联 ,团 中央 ,中 国法学会

新华社,入 民日报,法 制日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秘书一处 2020年 4月 20|彐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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